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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退役军人规〔2024] 1号

关于鼓励国有企业

招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指导意见

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党委军民融合办，工信局、国资委，各军

分区（警备区）政治工作处，各有关国有企业：

为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

补，鼓励国有企业优先招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优先为国有企



业培训所需人才，优先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提供服务保障，助

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

促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是实现

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
”

的必然要求，是助推退役军

人由军事人力资源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转化的有效途

径，是关爱退役军人和稳定社会大局的现实举措。 国有企业

是推进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，是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重

要渠道。 引导和鼓励国有企业招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军地

有关部门共同的责任 。 国有企业做好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招录

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。

二、建立长效机制

（一）定期沟通机制。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采取座谈交流、

实地走访、问卷调查、发函会商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听取意见建

议，精准掌握企业用工需求，提升招录的有效性。

（二）双向选择机制。 鼓励国有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和

岗位需求，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公开招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

实现人岗相宜、按岗取人。

（三〉专区招聘机制。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组织专场招聘

会时，为固有企业设置招聘专区，提供优质服务，积极向国有



企业推介能力素质强、专业特长优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为企

业选人用人提供更多选择。

（四）跟踪服务机制。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每半年组织一次

服务囡有企业联席会议，通报招录情况，听取意见建议，不断

提升服务水平，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国有企业定期选

派业务骨干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宣讲企业发展、企业招录、企

业文化等。

三、加强政策支持和宣传工作

（ 一 ）开展定向培训。 国有企业结合适合退役军人就业岗

位及特殊人才需求，于每年2月份、8月份将需求专业、拟招录

人数汇总后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。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企

业需求，结合年度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｜｜工作，开展

“订单式
”

“定向式
”“

定岗式
”

职业技能培训。 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，经企业考核合格后录用。

（二）落实税收优惠。 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

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21号）要求，国有企业招录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，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，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，可按相关规定享

受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费、教育附加费、地方



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。 若相关政策调整，则按新的政

策文件规定执行。

〈三）强化宣传激励。 大力宣传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优秀

固有企业，积极挖掘在固有企业就业的退役军人先进个人、固

有企业招录退役军人的典型做法等，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自

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，共同营造全社会尊崇关爱退役军人

的浓厚氛围。

各地各部门和相关国有企业要高度重视、相互配合，结合

实际情况，拿出管用措施，共同做好国有企业招录自主就业退

役士兵工作，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我省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

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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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

2024年2月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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